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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引言引言引言

致：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以下简称“本所” ）接受现代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现代投资” ）的委托，作为公司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专项法律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

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

理办法》、《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

等法律、行政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就公司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出具本法律意见。

为出具本法律意见，本所及经办律师根据《律师事务所从事

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执业规则

（试行）》等有关规定，编制和落实了查验计划，收集证据材料，

查阅了按规定需要查阅的文件以及本所认为必须查阅的其他文

件。公司及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相关各方保证：其提供了本所为出

具本法律意见所要求提供的原始书面材料、副本材料、复印材料、

确认函或证明，提供给本所的文件和材料是真实、准确、完整和

有效的，并无隐瞒记载、虚假陈述和重大遗漏之处，且文件材料

为副本或复印件的，其与原件一致和相符。在该等各方保证的基

础上，本所合理、充分地运用了包括但不限于书面审查、查询等

方式进行了查验，对有关事实进行了查证和确认。

本所及经办律师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律师事

务所从事证券法律业务管理办法》和《律师事务所证券法律业务

执业规则（试行）》等规定及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以前已经发生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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者存在的事实，严格履行了法定职责，遵循了勤勉尽责和诚实信

用原则，进行了充分的核查验证，保证本法律意见所认定的事实

真实、准确、完整，所发表的结论性意见合法、准确，不存在虚

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本所仅就与公司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有关的法律问题发表意

见，且仅根据现行中国法律发表法律意见，并不依据任何中国境

外法律发表法律意见。本所不对有关会计、审计及资产评估等非

法律专业事项发表意见，在本法律意见中对有关会计报告、审计

报告和资产评估报告中某些数据和结论进行引述时，已履行了必

要的注意义务，但该等引述并不视为本所对这些数据、结论的真

实性和准确性作出任何明示或默示保证。

本法律意见仅供公司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之目的使用，不得

用作任何其他目的。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作为公司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所必备的法律文件，随其他申报材料一同上报，并承担相

应的法律责任。



释义释义释义释义

在本法律意见内，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下述涵义：在本法律意见内，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下述涵义：在本法律意见内，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下述涵义：在本法律意见内，除非另有所指，下列简称具有下述涵义：

现代投资 指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长永公司 指 湖南长永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湖南长永高

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系公司名称变更为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前所用名称

开发总公司/大股

东

指 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公司

高速投资集团/交

易对方

指 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醴茶公司 指 湖南省醴茶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醴茶高速 指 由醴茶公司作为项目法人的在建工程醴

陵至茶陵段高速公路

长湘公司 指 湖南省长湘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长湘高速 指 由长湘公司作为项目法人的在建工程京

港澳（复线）长沙至湘潭段高速公路

目标资产 指 醴茶公司、长湘公司各自 100%股权

目标公司 指 醴茶公司和长湘公司

华北高速 指 华北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本次交易/本次重

大资产重组/本次

重大资产购买

指 公司拟向高速投资集团购买其持有的醴

茶公司、长湘公司 100%股权

本法律意见 指 《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现代

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

意见》

中国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财政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财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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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交通运输部

国土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土资源部

环保部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

省人民政府 指 湖南省人民政府

省交通厅 指 湖南省交通运输厅（湖南省交通厅）

省国资委 指 湖南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

会

省国土资源厅 指 湖南省国土资源厅

省发改委 指 湖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省工商局 指 湖南省工商行政管理局

省水利厅 指 湖南省水利厅

省环保厅 指 湖南省环境保护厅

财政厅 指 湖南省财政厅

省证监局（省证监

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湖南监管局（湖

南省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本所 指 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

湘财证券/财务顾

问

指 湘财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天职会计/公司方

审计

指 天职国际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天健会计/项目方

审计

指 天健正信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

沃克森评估/评估

机构

指 沃克森（北京）国际资产评估有限公司

审计基准日/评估

基准日

指 2011 年 10 月 31 日

交割日 指
目标资产的所有权和风险转移至现代投

资之日



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现代投资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意见书

3

报告期 指 2009 年度、2010 年度及 2011 年 1-10 月

《评估报告书》 指 醴茶公司的是沃克森评报字[2011]第

0298 号、长湘公司的是沃克森评报字

[2011]第 0299 号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

《劳动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

《劳动合同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

《重组规定》 指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若干

问题的规定》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

《公司章程》 指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法律法规 指 中国现行有效的法律、法规、规章及其他

规范性文件，包括其不时的修改、修正、

补充、解释或重新制定

元 指 人民币元，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定流通货币

单位（如无特别说明）

中国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仅就本法律意见而言，

不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

和台湾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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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按照律师行业公认的业务标准、道德规范和勤勉尽责精

神，出具法律意见如下：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

根据现代投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现代投资与

高速投资集团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签订的《股权收购合同》及高

速投资集团的相关承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案的主要内容如

下：

（一）方案概述（一）方案概述（一）方案概述（一）方案概述

现代投资以 341,695.30 万元的价格，向高速投资集团收购

其所持醴茶公司、长湘公司 100%的股权。

（二）具体重组方案（二）具体重组方案（二）具体重组方案（二）具体重组方案

1111、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

以评估机构出具的、并在省财政厅办理了备案的沃克森评报

字[2011]第 0298 号和第 0299 号《资产评估报告书》所载明的评

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确定目标资产的交易价格。其中，醴茶公

司的股权价值 143,686.91 万元，长湘公司的股权价值

198,008.39 万元，总计 341,695.30 万元。

2222、债权债务的处理、债权债务的处理、债权债务的处理、债权债务的处理

（1）经现代投资与高速投资集团确认并经审计机构审计，

现代投资拟承接高速投资集团为长湘、醴茶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已

取得的银行贷款总额 325,000 万元。上述贷款在《股权收购合同》

正式生效并取得相关贷款人或债权人同意后，由现代投资全部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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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双方应全力相互配合办理贷款或债务转移的相关手续。如因

相关贷款人或债权人不同意由现代投资承接的，则现代投资将该

银行截至基准日已放贷款本金支付给高速投资集团，由其自行偿

还；现代投资以及目标公司不对该贷款承担其他任何责任，高速

投资集团应负责办理该贷款人与目标公司签订的质押合同的解

除手续，目标公司不再就高速投资集团的贷款承担任何质押担保

责任。

（2）目标公司经审计机构审计的截至审计基准日对高速投

资集团及其母公司开发总公司的债务余额合计 462,482.26 万

元。在《股权收购合同》生效后的 5个工作日内由现代投资在扣

除所承接的贷款本金之后支付给高速投资集团及其母公司开发

总公司。

3333、交易标的权属转移的义务、交易标的权属转移的义务、交易标的权属转移的义务、交易标的权属转移的义务

现代投资与高速投资集团约定，在本次交易先决条件全部得

到满足的条件下，双方应立即协商确定交割日、交割审计基准日。

一旦交割审计基准日确定后，双方应聘请具有相关资质的审计机

构，就拟办理交割手续的目标资产进行资产交割审计并分别出具

资产交割审计报告。在交割日，双方应就标的资产的交割事宜签

署资产交割协议或确认书。

4444、违约责任、违约责任、违约责任、违约责任

任何一方出现违反《股权收购合同》约定，致使《股权收购

合同》无法履行或无法充分履行而给守约方造成经济损失的，违

约方应对守约方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应当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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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方由此所造成的全部损失，该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其他方

为本次收购而发生的审计费用、评估费用、券商费用、律师费用、

差旅费用、谈判费用等。

（三）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目标资产损益的归属（三）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目标资产损益的归属（三）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目标资产损益的归属（三）评估基准日至交割日目标资产损益的归属

（1）由于目标公司目前的主要资产为在建工程，在过渡期

没有盈利。

对于高速投资集团在过渡期内向目标公司所投入的资金，除

前述银行贷款债务本金及利息外，由现代投资按照交割审计报告

确定的数额于交割日后一个月内支付给高速投资集团。

（2）高速投资集团承诺在评估基准日与交割日期间不会并

促使目标公司采取下列行为：不会采取变更或同意变更目标公司

的注册资本的金额或股权结构；不会处分目标公司资产；不会在

正常经营过程以外订立、变更或终止任何合同或交易；不会与任

何人订立任何合伙或利润分成协议或合营关系等。

（四）人员安置（四）人员安置（四）人员安置（四）人员安置

股权交割完成后，目标公司不因本次交易而改变其独立的法

人地位。对于目标公司的人员按照“人随资产走”的原则进行处

理，在股权交割完成后，目标公司的人员由现代投资自行按照《劳

动法》、《劳动合同法》以及现代投资的人事制度安排、处理。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交易方案的内容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上述方案尚须提交现代投资股东大会、

省人民政府批准及经中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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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本次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二、本次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二、本次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二、本次交易各方的主体资格

（一）现代投资的主体资格（一）现代投资的主体资格（一）现代投资的主体资格（一）现代投资的主体资格

本次交易中，现代投资为目标资产的购买方。

1.1.1.1.基本情况基本情况基本情况基本情况

根据现代投资经 2010 年度年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

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现代投资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公司名称公司名称公司名称 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

股票代码股票代码股票代码股票代码 000900

股票简称股票简称股票简称股票简称 现代投资

成立日期成立日期成立日期成立日期 1993 年 5 月 27 日

股票上市日期股票上市日期股票上市日期股票上市日期 1999 年 1 月 28 日

股票上市地点股票上市地点股票上市地点股票上市地点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号注册号注册号注册号 430000000056754

住所住所住所住所 长沙市八一路 466 号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 宋伟杰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人民币叁亿玖仟玖佰壹拾陆万伍仟玖佰元整

实收资本实收资本实收资本实收资本 人民币叁亿玖仟玖佰壹拾陆万伍仟玖佰元整

公司类型公司类型公司类型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经营范围 投资经营公路、桥梁、隧道和渡口；投资高新技术

产业、广告业、政策允许的其他产业；投资、开发、

经营房地产业（凭资质方可经营）；投资、管理酒

店业；高等级公路建设、收费及养护；提供高等级

公路配套的汽车清洗、停靠服务（国家有专项规定

的从其规定）；销售汽车配件、筑路机械、建筑材

料（不含硅酮胶）及政策允许的金属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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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2.2.主要历史沿革主要历史沿革主要历史沿革主要历史沿革

（（（（1111））））1993199319931993年年年年 5555 月成立月成立月成立月成立

现代投资成立时的名称为“湖南长永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1993 年 3月 19 日，开发总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南铁

道专业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南电力专业支行、长沙县土地

开发公司、长沙市公路工程管理处五位发起人共同签署了《湖南

长永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书》，约定各方作为长永公司

的共同发起人，发起认购 8,800 万股份，即出资 8,800 万元。

1993 年 3 月 28 日，湖南省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出具《关

于同意成立湖南长永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的批复》（湘体改字

[1993]72 号），批准开发总公司、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南铁道

专业支行、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南电力专业支行、长沙县土地开

发公司、长沙市公路工程管理处作为发起人，以定向募集方式设

立长永公司。

根据长永公司成立时的章程、募股说明书及发起人股东的出

资同意书等材料，长永公司成立时注册资金 1.1 亿元，发行股份

1.1 亿股，每股面值 1元，按面值发行，发起人认购 8,800 万股，

占本公司股本总额的 80%，其中开发总公司认购 5,000 万股，中

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南铁道专业支行认购 2,000 万股，中国人民建

设银行湖南电力专业支行认购 500 万股，长沙市公路工程管理处

认购 800 万股，长沙县土地开发公司认购 500 万股。其余 2,200

万股向内部职工募集，占股份总额的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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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 年 5 月 18 日， 湖南湘资会计师事务所出具《资金信

用证明》（国资凭证（A）字第 00594 号），长永公司经验股金

1.1 亿元，其中，国有股金 8,800 万元，个人股金 2,200 万元。

该次验资经湖南省国有资产管理局审核验证属实。

1993 年 5 月 27 日，省工商局向长永公司核发《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长永公司成立时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股份类型股份类型股份类型 持股数量（万股）持股数量（万股）持股数量（万股）持股数量（万股） 占股本比例（占股本比例（占股本比例（占股本比例（%%%%））））

开发总公司 5,000 万股

80%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南铁

道专业支行
2,000 万股

中国人民建设银行湖南电

力专业支行
500 万股

长沙市公路工程管理处 800 万股

长沙县土地开发公司 500 万股

其他自然人 2,200 万股 20%

总计 11,000 万股 100%

（（（（2222））））1997199719971997 年年年年3333月重新办理登记注册月重新办理登记注册月重新办理登记注册月重新办理登记注册

1996 年 1 月 6 日，湖南省证券登记公司以《关于湖南长永

公路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股登记、托管情况的证明》，证实长永公

司集中登记的个人股东总数为9,625人，出资总额为2,209万元，

托管的个人股份为 2,209 万股，占公司股本总额的 20%。

1996 年 7 月 8 日，发起人长沙县土地开发公司与开发总公

司签订《法人股转让协议》，长沙县土地开发公司将于 1993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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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10 日将认购的 500 万元法人股权以 500 万元的价格转让给

开发总公司。

1996 年 12 月 17 日，湖南省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湘会师（1996）内验字第 104 号），验证：截至 1996 年 11

月 30 日 止 ， 湖 南 长 永 公 路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净 资 产 为

146,889,639.63 元。长永公司注册资本为 110,079,000.00 元。

1996 年 12 月 18 日，长永公司第四次股东大会决议公司名

称更名为“湖南长永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1997 年 2 月 8 日，省证监会以《关于同意湖南长永公路股

份有限公司按<公司法>规范运作的批复》（湘证监字[1997]02

号），同意长永公司按《公司法》规范运作，并确认公司总股本

为 11,007.9 万股，每股面值人民币 1 元，其中法人股 8,800 万

股，占总股本的 80%，个人股 2,207.9 万股，占总股本的 20%。

1997 年 2月 11 日，长永公司在省工商局办理了登记手续，

名称为“湖南长永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壹亿壹仟零柒万玖仟元整。经营范围为高等级公路建设及养护；

提供高等级公路配套的汽车加油、维修、清洗及停车、储运服务；

经营汽车配件、筑路机械、建筑材料及政策允许的金属材料。

长永公司重新办理登记后的股权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及名称股份类型及名称股份类型及名称股份类型及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持股数量（万股）持股数量（万股）持股数量（万股） 占股本比例（占股本比例（占股本比例（占股本比例（%%%%））））

开发总公司（企业法人）
5,500 49.96

建行湖南铁道专业支行

（企业法人）

2,000 18.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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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湖南电力专业支行

（企业法人）

500 4.54

长沙市公路工程管理处

（事业法人）

800 7.27

内部职工股（自然人） 2,207.9 20.06

合计 11,007.9 股 100

（（（（3333））））1998199819981998 年年年年 11111111 月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和月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和月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和月公司变更注册资本、经营范围和 1991991991999999

年发行年发行年发行年发行 AAAA股股股股

1998 年 4 月 16 日，长永公司临时股东大会作出决议，同意

公司由募集公司转为上市公司并公开发行社会公众股。发起人变

更为开发总公司、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长沙市公路工程管理

处。

1998 年 7 月 17 日，交通部以《关于推荐湖南长永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A 种股票并上市的函》（交函体法

[1998]261 号），向中国证监会推荐长永公司发行 A 股并上市。

1998 年 7 月 20 日，开发总公司与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签

订《国有股权变更协议》，并约定将开发总公司持有的长永公司

的国有股权变更为双方分别持有，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持有的

股份以交通部核定的数字为准。

1998 年 8 月 10 日，长永公司发起人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电力

专业分行、中国建设银行湖南铁道专业支行分别与开发总公司签

订《协议书》，将持有的长永公司 500 万股、2,000 万股法人股

转让给开发总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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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8 月 18 日，省证监会以《关于同意湖南长永高速公

路股份有限公司部分法人股东申请转让股权的批复》（湘证监字

[1998]86 号），同意中国建设银行湖南电力专业分行、中国建

设银行湖南铁道专业支行将持有的长永公司 500 万股、2,000 万

股法人股转让给开发总公司，并同意原发起人长沙县土地开发总

公司、长沙市公路工程管理处将各自持有的 500 万股、100 万股

的法人股权转让给开发总公司。

1998 年 9月 1 日，交通部以《关于授权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

心代部管理对长永高速公路 107 国道临湘至岳阳段新市大桥投

资的函》（交函财[1998]332 号），委托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

持有长永公司 2,606 万国家股。

1998 年 9月 2 日，省证监会以《关于确认湖南长永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结构变更的批复》（湘证监字[1998]90 号），

批准同意开发总公司将持有的8,100万法人股权中分离2,606万

股，交由交通部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持有。

1998 年 11 月 3 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湖南长永高速公路

股份有限公司申请公开发行股票的批复》（证监发字[1998]282

号），批复同意长永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8,000 万

股，每股面值 1元。股票发行结束后可向深圳证券交易所提出上

市申请。长永公司的国家股和国有法人股暂不上市流通，

2,207.9万内部职工股自本次新股发行之日起三年内方可上市流

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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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 年 11 月 12 日，中国证监会以《关于湖南长永高速股份

有限公司 A 股发行方案的批复》（证监发字[1998]283 号），同

意发行长永公司社会公众股（A 股）8,000 万股。

1998 年 11 月 25 日，湖南省会计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湘

会师（1998）内验字第 086 号），验证：截止到 1998 年 11 月

23 日，长永公司增加投入资本 822,074,005.13 元，变更后的投

资资本总额 1,079,584,288.63 元，其中股本为 190,079,000 元。

长永公司已就此次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此次变更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股份类型及名称股份类型及名称股份类型及名称股份类型及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持股数量（万股持股数量（万股持股数量（万股）））） 占股本比例（占股本比例（占股本比例（占股本比例（%%%%））））

未流通股 11,007.90 57.91

其中：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

心
2,606 13.71

开发总公司 5,494 28.90

长沙公路工程管理处 700 3.68

内部职工股 2,207.9 11.62

流通股 8,000 42.09

合计 19,007.9 100

（（（（4444））））1999199919991999 年年年年5555 月配、增股月配、增股月配、增股月配、增股

1999 年 5 月 10 日，长永公司 1998 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同意 1998 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即以 1998

年末总股本 19,007.9 万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送 2 股

（不含税），共计送出 38,015,800 股；以 19,007.9 万股为基数，



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现代投资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意见书

14

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10股转增3股，共计转增57,023,700

股。

1999 年 5月 21 日中国证监会长沙证券监管特派员办事处出

具《关于同意湖南长永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 1998 年度利润分

配和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的批复》（长特办字[1999]03 号），

同意公司1998年度股东大会通过的1998年度利润分配和资本公

积金转增股本方案，即以公司 1998 年末总股本 19,007.9 万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 股送 2 股（不含税）并转增 3股。

1999 年 5月 25 日，湖南开元会计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开元所（1999）内验字第 020 号），验证：截至 1999 年 5月

24 日，长永公司变更后的净资产为 1,138,156,843.18 元，其中

股本 285,118,500 元。

长永公司已就此次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此次变更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股份类型及名称股份类型及名称股份类型及名称股份类型及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持股数量（万股持股数量（万股持股数量（万股）））） 占股本比例（占股本比例（占股本比例（占股本比例（%%%%））））

一、未流通股份 16,511.85 57.91

其中：开发总公司 8,241.00 28.90

华北高速 3,909.00 13.71

长沙市公路工程管理处 1,050.00 3.68

内部职工股 3,311.85 11.61

二、已流通股份

境内上市的人民币普通股 12,000 42.08

合计 28,511.85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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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55））））2000200020002000年年年年 10101010月公司变更名称月公司变更名称月公司变更名称月公司变更名称、、、、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经营范围、、、、注册资本和注册资本和注册资本和注册资本和

配股配股配股配股

1999 年 6 月 16 日，华建交通经济开发中心与华北高速签订

《关于湖南长永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股权转让合同》，华建交

通经济开发中心将其持有的长永公司 3,909 万股国有法人股全

部转让与华北高速。财政部以《关于转让湖南长永高速公路股份

有限公司部分股权有关问题的批复》（财管字[1999]375 号），

同意该次股权转让。

1999 年 9月 10 日，长沙市公路工程管理处与开发总公司签

订协议将其持有的长永公司 1,050 万股全部转让与开发总公司。

财政部以《关于湖南长永高速公路股份有限公司国有股权转让有

关问题的批复》（财管字[2000]47 号），同意该次股权转让。

2000 年 5月 10 日，长永公司 1999 年度股东大会作出决议，

同意 2000 年配股方案，即以 1998 年末总股本 19,007.9 万股为

基数，向全体股东按每 10 股配售 6 股，共计配售 11,404.71 万

股；同意公司更名方案，即变更为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同意

变更公司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39,916.59 万元。

2000 年 8 月 31 日，中国证监会出具《关于湖南长永高速

公路股份有限公司申请配股的批复》（证监公司字[2000]113号），

同意公司配售 11,404.74 万股普通股。其中，向国有法人股股东

配售 3,716.4 万股，向社会法人股股东配售 1,563.6 万股，向内

部职工股股东配售 1,324.74 万股，向社会公众股股东配售 4,800

万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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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 年 9 月 15 日，湖南开元会计事务所出具《验资报告》

（开元所（2000）内验字第 041 号），验证：截至 2000 年 9月

15 日，公司变更后的净资产为 2,312,600,287.22 元，其中股本

399,165,900 元。

2000 年 10 月 31 日，华北高速与开发总公司签订《股份转

让协议》，华北高速将所持有的 1,563.6 万股国有法人股转让给

开发总公司。省交通厅以《关于同意湖南省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总

公司受让“现代投资”股份的批复》（湘交财（2000）第 550 号）

同意该次股权转让；财政部以《关于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部分

国有股权转让有关问题的批复》（财企[2000]724 号）同意该次

股权转让。

现代投资已就此次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此次变更后完成，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投资者名称投资者名称投资者名称投资者名称 持股数量（万股）持股数量（万股）持股数量（万股）持股数量（万股） 占股本比例（占股本比例（占股本比例（占股本比例（%%%%））））

一、未流通股 18,480 46.30

其中：开发总公司 14,571 36.50

华北高速 3,909 9.79

内部职工股 4,636.59 11.62

流通股 16,800 42.09

合计 39,916.59 100

（（（（6666））））2001200120012001 年年年年10101010月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月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月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月公司变更法定代表人

2001 年 10 月 10 日，现代投资 200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决议选举宋伟杰为公司董事。2001 年 10 月 10 日现代投资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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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董事会第十三次会议决议，选举宋伟杰为公司董事长。变更后

的法定代表人为宋伟杰。

现代投资已就此次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7777））））2006200620062006年股权分置改革年股权分置改革年股权分置改革年股权分置改革

2006 年 6 月 12 日，省国资委以《关于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

司股权分置改革有关问题的批复》（湘国资产权函[2006]165号），

同意现代投资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即非流通股东为获得流通权，

按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支付 2.2 股的对价，向流通股东支付

47,160,498 股股份；公司向方案实施股权登记日登记在册的全

体股东每 10 股派送现金红利 7.57 元（含税），扣税后社会公众

股东每 10 股实际获得现金 6.813 元。非流通股股东将所获现金

红利全部转送给流通股股东，流通股股东每10股获送6.53元（不

含税）。流通股股东合计每持有 10 股流通股股份实得 14.10 元

现金（含税），其中 7.57 元含税 6.53 元免税，除红利税后，流

通股股东最终每 10 股实际得到 13.338926 元。股改完成后，公

司总股本不变;开发总公司持有的 108,525,172 股国家股自改革

方案实施之日起 48 个月后可上市流通；华北高速持有的

19,958,295 股国家股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12 至 24 个月可上

市流通，持有的 9,156,035 股国家股自改革方案实施之日起 24

个月后可上市流通。

2006 年 6 月 16 日，公司 2006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作出

决议，审议通过《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方案》。

此次股改完成后，公司的股权结构如下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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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份性质股份性质股份性质股份性质 持股数量（股）持股数量（股）持股数量（股）持股数量（股） 占股本比例（占股本比例（占股本比例（占股本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137,639,502.00 34.48

其中：国有法人股 137,639,502.00 34.48

华北高速 29,114,330.00 7.29

开发总公司 108,525,172.00 27.19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261,526,398.00 65.52

合计 399,165,900.00 100

（（（（8888）））） 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5555 月公司变更经营范围月公司变更经营范围月公司变更经营范围月公司变更经营范围

2010 年 4 月 28 日，公司 2009 年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审议通

过《关于增加公司经营范围及相应修改<公司章程>的议案》，变

更后的经营范围为：投资经营公路、桥梁、隧道和渡口；投资高

新技术产业、广告业、政策允许的其他产业；投资、开发、经营

房地产业（凭资质方可经营）；投资、管理酒店业；高等级公路

建设、收费及养护；提供高等级公路配套的汽车清洗、停靠服务

（国家有专项规定的从其规定）；销售汽车配件、筑路机械、建

筑材料（不含硅酮胶）及政策允许的金属材料。

现代投资已就此次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综上，本所认为：现代投资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股份有

限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现代投资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

法规、其他规范性文件以及《公司章程》规定需要予以终止的情

形，具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体资格。

（二）（二）（二）（二）交易对象的主体资格交易对象的主体资格交易对象的主体资格交易对象的主体资格

本次交易中，高速投资集团为目标资产的出售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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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目前的基本情况目前的基本情况目前的基本情况目前的基本情况

根据高速投资集团经 2010 年度年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

和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高速投资集团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公司名称公司名称公司名称 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成立日期成立日期成立日期 2008 年 12 月 23 日

注册号注册号注册号注册号 430000000049248

住所住所住所住所 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649 号 001 栋 715 室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 冯伟林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人民币六亿元整

实收资本实收资本实收资本实收资本 人民币六亿元整

公司类型公司类型公司类型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经营范围

高速公路、一级公路、桥梁、市政工程、基础设施建

设、道路管网的投资、开发、经营、管理、维护；沿

线设施、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经营（上述项目涉

及行政许可的凭许可证经营）；国家法律、法规允许

的劳务服务；电机设备、建筑材料、公路设备及设施、

光纤管网的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广告（国

家有专项规定的另行报批）；旅游开发项目的投资、

开发。

股权结构股权结构股权结构股权结构 开发总公司持股 100%

2.2.2.2.主要历史沿革主要历史沿革主要历史沿革主要历史沿革

（（（（1111））））2008200820082008 年年年年12121212月成立月成立月成立月成立

高速投资集团成立时名称为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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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 年 12 月 10 日，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召开公

司成立大会，决议由开发总公司以货币出资 20,000 万元成立湖

南省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并通过公司章程。

2008 年 12 月 11 日，湖南省湘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

司出具《验资报告》（湘军验字[2008]第 119 号），验证：截至

2008 年 12 月 11 日，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筹）已收

到股东缴纳的注册资本合计人民币 20,000 万元，股东全部以货

币出资。

2008 年 12 月 23 日，省工商局出具《准予设立登记通知书》

（（湘）内资登记字[2008]第 1031 号），准予设立登记湖南省

高速公路投资有限公司，颁发营业执照。

（（（（2222））））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 1111月变更公司名称月变更公司名称月变更公司名称月变更公司名称

2009 年 1 月 4 日，公司股东会决议将公司名称变更为高速

投资集团。

高速投资集团已就此次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3333））））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3333月增加注册资本月增加注册资本月增加注册资本月增加注册资本

2009 年 2 月 12 日，高速投资集团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注

册资本从 20,000 万元增加到 60,000 万元，由股东开发总公司增

资 40,000 万元。

2009 年 3 月 3 日湖南省湘军会计师事务所有限责任公司出

具《验资报告》（湘军验字[2009]第 09A02835 号），验证：截

至 2009 年 3 月 3 日，高速投资集团已收到股东开发总司缴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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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增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四亿元，股东以货币出资 40,000

万元。变更后高速投资集团的累计注册资本为人民币 60,000 万

元。

高速投资集团已就此次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4444））））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5555月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月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月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月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2010 年 5 月 19 日高速投资集团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经营

范围变更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桥梁、市政工程、基础设施建

设、道路管网的投资、开发、经营、管理、维护；沿线设施、土

地的综合开发、利用、经营；劳务服务；电机设备、建筑材料、

公路设备及设施、光纤管网的销售；设计、制作、代理发布各类

广告；旅游开发项目的投资、开发、经营（以执照核准为准）。

并同意公司章程修正案。

高速投资集团已就此次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5555））））2010201020102010 年年年年5555月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月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月变更公司经营范围月变更公司经营范围

2010 年 5 月 31 日高速投资集团股东会决议，同意公司经营

范围变更为高速公路、一级公路、桥梁、市政工程、基础设施建

设、开发，道路管网的投资、开发、经营、管理、维护；沿线设

施、土地的综合开发、利用、经营；劳务服务；电机设备、建筑

材料、公路设备及设施、光纤管网的销售；设计、制作、代理、

发布各类广告；旅游开发项目的投资、开发（以执照核准为准）。

并同意公司章程修正案。

高速投资集团已就此次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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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上，本所认为：高速投资集团有效存续，截至本法律意见

出具日，高速投资集团不存在根据法律法规及其公司章程规定需

予终止的情形，具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主体资格。

三、本次交易涉及的重大协议三、本次交易涉及的重大协议三、本次交易涉及的重大协议三、本次交易涉及的重大协议

为达成本次交易，现代投资与高速投资集团签署了《现代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与湖南省湖南省高速公路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之

股权收购合同》（简称“《股权收购合同》”）。

（一）《股权收购合同》的主要内容（一）《股权收购合同》的主要内容（一）《股权收购合同》的主要内容（一）《股权收购合同》的主要内容

在本次交易中，沃克森评估采用资产基础法对目标资产进行

了评估，并以评估结果作为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为此，根据《重

组管理办法》的规定，高速投资集团与现代投资就目标资产签订

了《股权收购合同》，其主要内容如下：

1、现代投资收购高速投资集团所持的醴茶公司、长湘公司

100%股权。

2、定价原则及交易价格以评估机构出具的、并在省财政厅

办理了备案的沃克森评报字[2011]第 0298 号和第 0299 号《资产

评估报告书》所载明的评估结果作为定价依据，确定标的股权的

交易价格。其中，醴茶公司的股权价值 143,686.91 万元，长湘

公司的股权价值 198,008.39 万元，总计 341,695.30 万元。

３、经现代投资与高速投资集团确认并经审计机构审计，现

代投资拟承接高速投资集团为长湘、醴茶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已取

得的银行贷款总额 325,000 万元。上述贷款在《股权收购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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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生效并取得相关贷款人或债权人同意后，由现代投资全部承

接，双方应全力相互配合办理贷款或债务转移的相关手续。如因

相关贷款人或债权人不同意由现代投资承接的，则现代投资将该

银行截至基准日已放贷款本金支付给高速投资集团，由其自行偿

还；现代投资以及目标公司不对该贷款承担其他任何责任，高速

投资集团应负责办理该贷款人与目标公司签订的质押合同的解

除手续，目标公司不再就高速投资集团的贷款承担任何质押担保

责任。

４、目标公司经审计机构审计的截至审计基准日对高速投资

集团及其母公司开发总公司的债务余额合计 462,482.26 万元。

在《股权收购合同》生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由现代投资在扣除所

承接的贷款本金之后支付给高速投资集团及其母公司开发总公

司。

5、在现代投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后，现

代投资向高速投资集团支付收购总价款的 60%，剩余收购价款于

合同生效并完成交割后向高速投资集团支付完毕。如因本次收购

方案未获得有权部门核准，对于现代投资在交割日前已支付的款

项，高速投资集团需在有权部门做出决定之日起两个月内向现代

投资返还本金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计付利息。

６、在本次交易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的条件下，双方应立

即协商确定交割日、交割审计基准日。一旦交割审计基准日确定

后，双方应聘请具有相关资质的审计机构，就拟办理交割手续的

标的资产进行资产交割审计并分别出具资产交割审计报告。在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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割日，双方应就标的资产的交割事宜签署资产交割协议或确认

书。

7、鉴于高速投资集团已将长湘、醴茶高速公路服务区项目

转让，双方同意，为建设方便，在本次交易完成后，高速投资集

团委托现代投资及目标公司负责建设服务区，但由此产生的费用

由投资集团承担，建设费用待施工招标完成后由高速投资集团按

照施工进度进行支付，现代投资和目标公司均不垫资。服务区费

用以湖南省交通运输厅批复的服务区预算为准，服务区建设规模

按照湖南省交通运输厅批复为准。服务区建设超预算部分经省交

通运输厅核定后由高速投资集团及时予以支付。长湘、醴茶高速

公路服务区项目的建设、管理、移交等均由高速投资集团负责，

建设完工后，由高速投资集团负责办理竣工验收等手续，均与现

代投资无关。

8、任何一方出现违反《股权收购合同》约定，致使《股权

收购合同》无法履行或无法充分履行而给守约方造成经济损失

的，违约方应对守约方承担损失赔偿责任。一方承担违约责任应

当赔偿其他方由此所造成的全部损失，该等损失包括但不限于：

其他方为本次收购而发生的审计费用、评估费用、券商费用、律

师费用、差旅费用、谈判费用等。

（二）（二）（二）（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先决条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先决条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先决条件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先决条件

根据《股权收购合同》的约定，在下述先决条件得以全部满

足之日，《股权收购合同》将同时生效，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方可

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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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上述协议经签约当事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签字并加

盖双方公章；

2、上述协议经现代投资股东大会审议通过；

3、上述协议经高速投资集团依据其章程及内部规章履行完

全部内部决策批准程序；

4、就本次交易取得省人民政府批准；

5、就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认为：《股权收购合同》的内容

不存在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的情形，《股权收购合同》将自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先决条件全部得到满足之日起生效。

根据天职会计出具的天职湘 ZH[2011]790 号《审计报告》，

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在本次重组过程中,现代投资按照高速

投资集团的要求向高速投资集团支付了 20 亿元，此后，现代投

资又按照省证监局的要求将该款收回并按照同期银行贷款利率

收取了利息。现代投资承诺将严格按照上市公司规范治理的要求

和《股权收购合同》中约定的付款方式支付相应款项。本所认为:

现代投资的上述行为不会对本次重组产生实质性法律障碍。

四、对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四、对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四、对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四、对本次交易的批准和授权

（一）（一）（一）（一）就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批准和授权就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批准和授权就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批准和授权就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１１１１....现代投资的批准和授权现代投资的批准和授权现代投资的批准和授权现代投资的批准和授权

2011 年 12 月 22 日，现代投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

决议通过了如下议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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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公司符合重大资产重组条件的议案》；

（2）《关于公司重大资产购买构成关联交易的议案》；

（3）《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方案的议案》；

（4）关于签署附生效条件的《股权收购合同》的议案；

（5）《关于本次重大资产购买符合<关于规范上市公司重大

资产重组若干问题的规定>第四条的议案》；

（6）《关于批准本次重组有关财务报告、评估报告和盈利

预测报告的议案》；

（7）《关于资产评估相关问题说明的议案》；

（8）《关于<现代投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

易报告书（草案）的议案>》；

（9）《关于重组履行法定程序的完备性、合规性及提交法

律文件的有效性说明的议案》；

（10）《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全权办理重大资产购

买相关事宜的议案》；

（11）《关于召开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2.2.2.2.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交易对方的批准和授权

高速投资集团董事会已作出决议同意高速投资集团将其所

持有的醴茶公司、长湘公司 100%股权转让与现代投资，并签署

相关协议等法律文件。

3.3.3.3.省财政厅关于资产评估结果的备案省财政厅关于资产评估结果的备案省财政厅关于资产评估结果的备案省财政厅关于资产评估结果的备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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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12 月 8日，湖南省财政厅对高速投资集团填报的《国

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表》予以备案，该《国有资产评估项目备案

表》填列了沃克森评估出具的《评估报告书》的资产评估结果。

（二）（二）（二）（二）就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就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就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就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

1、就本次交易取得现代投资股东大会批准；

2、就本次交易取得省人民政府批准；

3、就本次交易取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交易除上述尚需履行的批准外，本次

交易已履行必要的批准和授权程序。

五、本次交易涉及的目标资产五、本次交易涉及的目标资产五、本次交易涉及的目标资产五、本次交易涉及的目标资产

根据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方案，本次交易涉及的目标资产为

高速投资集团所持醴茶公司、长湘公司 100%的股权。

（一）醴茶公司的股权资产（一）醴茶公司的股权资产（一）醴茶公司的股权资产（一）醴茶公司的股权资产

1111、醴茶公司、醴茶公司、醴茶公司、醴茶公司目前的基本情况目前的基本情况目前的基本情况目前的基本情况

根据醴茶公司经 2010 年度年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

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醴茶公司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公司名称公司名称公司名称 湖南省醴茶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成立日期成立日期成立日期 2009 年 6 月 9日

注册号注册号注册号注册号 430000000059079

住所住所住所住所 长沙市开福区三一大道500 号九栋 301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 曾伟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人民币壹亿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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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收资本实收资本实收资本实收资本 人民币壹亿元整

公司类型公司类型公司类型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经营范围 法律、法规、政策允许的高速公路投资、技术咨询和

沿线开发服务；养护管理。

2222、醴茶公司的主要历史沿革、醴茶公司的主要历史沿革、醴茶公司的主要历史沿革、醴茶公司的主要历史沿革

（（（（1111））））2009200920092009 年年年年6666月公司成立。月公司成立。月公司成立。月公司成立。

2009 年 5 月 15 日省交通厅出具《关于成立湖南省长沙等五

个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和湖南省长沙等五个高速公路总

监办公室的批复》（湘交人事[2009]173 号），同意成立醴茶高

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责京港澳国家高速公路醴陵至茶陵

高速公路项目工程的建设、投资和管理等工作。

2009 年 6 月 5 日湖南省高广投资有限公司出具《股东决定

书》，决定出资一亿元设立湖南省醴茶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

司，并签署《湖南省醴茶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章程》。

2009 年 6月 8日，湖南明星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出具《验

资报告》（湘明会验字（2009）第 0014 号），验证：截至 2009

年 6 月 8 日止，湖南省醴茶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筹）已

收到湖南省高广投资有限公司缴纳的注册资本（实收资本）合计

一亿元整，全部以货币出资。

2009 年 6 月 9 日，省工商局向醴茶公司核发《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2222））））2011201120112011年年年年 5555月股东变更月股东变更月股东变更月股东变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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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 年 5月 17 日湖南省高广投资有限公司与高速投资集团

签订《股东股份转让协议》，湖南省高广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

的醴茶公司 10,000 万元股份全部转让给高速投资集团。醴茶公

司股东会决议同意股东湖南省高广投资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

10,000 万元股份全部转让给高速投资集团，湖南省高广投资有

限公司退出醴茶公司股东会；同意修改公司章程，公司的股东由

湖南省高广投资有限公司变更为高速投资集团。

醴茶公司就此次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高速投资集团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高

速投资集团所持有醴茶公司股权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

任何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

综上，本所认为：醴茶公司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

任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高速投资集团所持醴茶公司股权

合法、有效；高速投资集团所持有醴茶公司股权不存在被质押、

司法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

3333、醴茶公司的主要资产、醴茶公司的主要资产、醴茶公司的主要资产、醴茶公司的主要资产

根据沃克森评估机构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11]第 0298 号

《资产评估报告书》并经本所律师必要的核查，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醴茶公司拥有的主要财产如下：

（（（（1111）使用的土地）使用的土地）使用的土地）使用的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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醴茶公司醴茶高速项目建设用地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根

据国土资源部出具《关于醴陵至茶陵公路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

（国土资函[2009]1109 号），对醴茶高速公路的建设用地申请

进行了审批。2011 年 12 月 9 日省国土资源厅出具《关于醴茶高

速相关土地使用权的说明》，醴茶公司在建的醴茶高速在全面完

工并竣工验收后，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

政策规定，由醴茶公司对依法取得的土地采取出让、租赁、作价

出资等有偿方式进行处置，在完成相关有偿处置手续之后，醴茶

公司可以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本所认为：醴茶高速公路项目建成通车后，醴茶公司经省人

民政府批准并在完成相关有偿处置手续之后，可依法取得有偿使

用土地使用权证，不存在法律障碍。

（（（（2222）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固定资产

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天健正信审（2011）NZ

字第 050033 号）、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报告》及醴茶公司提

供的相关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醴茶公司未拥有享有产

权的房产。醴茶公司拥有的固定资产为运输工具和电子设备，其

中运输工具的账面价值为 1,910,168.04 元，电子设备的账面价

值为 1,865,071.38 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认为：醴茶公司对运输工具和电子设备拥有

所有权，不存在权属不明的情形。

（（（（3333）在建工程）在建工程）在建工程）在建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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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

报告》及醴茶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

醴茶公司拥有价值 3,651,136,199.80 元的在建工程醴茶高速。

4444、醴茶高速公路项目取得的相关批文、醴茶高速公路项目取得的相关批文、醴茶高速公路项目取得的相关批文、醴茶高速公路项目取得的相关批文

醴茶高速公路项目已经取得了政府的规划、工可、环保、用

地、施工等批准、许可文件，主要包括以下：

（1）2009 年 3 月 5 日，省水利厅以《关于醴陵至茶陵高速

公路水土保持方案的同意书》（湘水许）[2009]17 号，同意醴

茶高速公路工程的水土保持方案。

（2）2009 年 3 月 9 日，省环保局以《关于醴陵至茶陵高速

公路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环审[2009]32 号），同意工程

建设。

（3）2009 年 3 月 10 日，省发改委以《关于醴陵至茶陵高

速公路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湘发改交能[2009]231号），

同意建设醴陵至茶陵高速公路，项目法人为开发总公司，项目估

算总投资为 75.54 亿元，项目资本金占总投资的 35%。

（4）2009 年 4 月 20 日，省水利厅以《关于醴陵至茶陵高

速公路渌水大桥、苏家坝洣水特大桥工程河道管理范围内建设项

目同意书》（湘水许）[2009]39 号，同意设计单位推荐的桥梁

工程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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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2009 年 4 月 27 日，省交通厅以《关于醴陵至茶陵高

速公路初步设计的批复》（湘交计统[2009]139 号），对该路段

的工程可行性研究报告作出批复。

（6）2009 年 5 月 18 日，国家林业局以《使用林地审核同

意书》（林资许准 [2009]143 号），同意醴陵至茶陵高速公路

工程项目占用征用林地 403.4259 公顷。

（7）2009 年 9 月 10 日，国土资源部以《关于醴陵至茶陵

公路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国土资函[2009]1109 号），对醴

茶高速的建设用地进行批复，共计批准建设用地 725.4436 公顷，

由当地人民政府按照有关规定提供，作为醴陵至茶陵高速公路工

程建设用地。其中服务区用地 8 公顷、收费设施用地 2.8332 公

顷中的经营性用地以有偿使用方式供地，其余建设用地以划拨方

式供地。

（8）2009 年 9 月 24 日，省交通厅以《关于醴陵至茶陵高

速公路施工图设计的批复》（湘交基建[2009]411 号），对醴陵

至茶陵高速公路施工图设计进行批复。

（9）2009 年 10 月 9 日，省人民政府以《关于醴陵至茶陵

高速公路建设项目特许经营有关事项的批复》（湘政函[2009]207

号），同意高速投资集团投资醴陵至茶陵高速公路，由其组建项

目公司，负责该项目投资、建设、经营、养护管理；同意授予高

速投资集团组建的醴茶公司对醴陵至茶陵高速公路项目的特许

经营权，特许经营权为 30 年。原则同意由省交通厅与投资方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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署《湖南省醴陵至茶陵高速公路项目特许投资、建设、经营、养

护管理合同》。

（10）2010 年 8 月 13 日，省交通厅同意省醴茶高速公路施

工许可申请书。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

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公路建设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和有关规

定进行。公路建设使用土地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公路建设项目的设计和施工，应当符合依法保护环境、保护文物

古迹和防止水土流失的要求。新建公路、改建原有公路，由各级

公路主管部门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应当符合

国家规定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规范、规程的要求。醴茶高速的

建设已按照现行有效的公路建设法律、法规及交通部规范性文件

要求的程序、标准进行了规划设计、施工，并取得了有关部门的

批复，有关水土保持、建设用地、林业用地等也取得了相关部门

的同意或许可。

本所认为：醴茶高速在竣工验收通车后，醴茶公司按照《湖

南省醴陵至茶陵高速公路项目特许投资、建设、经营、养护管理

合同》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复取得醴茶高速收费经营权不存在

法律障碍。

5555、、、、醴茶公司的重大合同醴茶公司的重大合同醴茶公司的重大合同醴茶公司的重大合同

根据醴茶公司提交的相关材料，并经本所律师必要的查验，

醴茶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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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11）特许经营权合同）特许经营权合同）特许经营权合同）特许经营权合同

2009 年 11 月 18 日，省交通厅代表省人民政府和醴茶公司

签订《湖南省醴陵至茶陵高速公路项目特许投资、建设、经营、

养护管理合同》，约定：1）省人民政府授权省交通厅将醴茶高

速项目由醴茶公司通过特许方式投资、融资、建设、经营、养护

管理；2）醴茶公司享有独占性的特许权，包括收费权、广告经

营权、服务设施经营权等权益；3）项目投资概算总金额为 78.95

亿元，建设期为 36 个月，收费经营期为 30 年；4）省交通厅协

助醴茶公司开展项目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地方协调等，在特

许期内，本项目公路用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醴茶公司依法使

用；5）醴茶公司应提交 7,800 万元的建设履约担保；6）醴茶公

司应按照省交通厅的部署和计划安排开工建设，组织对施工承包

商、供应商、工程监理单位等依法招标；7）醴茶公司自身原因

导致的交工延误超过 90 日时，超过部分应抵扣收费经营期，并

从第 91 日起，按 20 万元/日向省交通厅支付违约金，延误期超

过 180 日时，交通厅有权终止合同；8）因醴茶公司原因，在建

设期内连续停工超过 6 个月或全线工程形象进度明显滞后施工

计划 6 个月时，省交通厅有权终止合同；9）项目建设期内，醴

茶公司不得擅自转让项目股权，或擅自改变股权比例结构，如确

有必要转让部分股权的，必须经省交通厅审查同意；10）省交通

厅协助醴茶公司在交工前 30 日取得省人民政府的收费批文和省

物价主管部门核发的收费许可证；11）醴茶公司在项目建设期间，

可以质押收费权的方式获得银行贷款；12）醴茶公司在特许经营

期内报省交通厅同意后可以转租、转让项目附属服务设施的经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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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广告经营权；13）在特许经营期届满前一年，由省交通厅与

醴茶公司制定移交方案以及移交前的养护、维修计划，并按养护、

维修计划中所列维修金的 110%的金额存专款至共管帐户用于项

目的养护、维修；14）特许经营期届满后，省交通厅无偿收回土

地使用权。

（（（（2222）醴茶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合同）醴茶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合同）醴茶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合同）醴茶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合同

土建施工合同：土建施工合同：土建施工合同：土建施工合同：

标标标标

段段段段
承包人承包人承包人承包人 起讫桩号及长度起讫桩号及长度起讫桩号及长度起讫桩号及长度 价额（元）价额（元）价额（元）价额（元）

1 湖南常德路桥建设

有限公司

K0+000 至 K6+900 ，

6.9km
317,849,783.00

2 江西省地质工程

（集团）公司

K6+900 至 K15+200，

8.3km
324,394,953.00

3 湖南省建筑工程集

团总公司

K15+200 至 K21+100，

5.9km
270,523,328.00

4 中交第二公路工程

局有限公司

K21+100 至 K29+100 ，

8km
245,191,778.00

5 云南第二公路桥梁

工程有限公司

K29+100 至

K35+287.463，6.187km
233,781,008.00

6 陕西省通达公路建

设集团有限责任公

司

K35+400 至 K41+500，

6.1km
219,290,128.00

7 十堰市双环公路建

设有限公司

K41+500 至 K47+300，

5.8km
139,089,999.00

8 中铁十二局集团第

二工程有限公司

K47+300 至 K55+400，

8.1km
176,009,59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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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中际联发交通建设

有限公司

K55+400 至 K63+240，

7.84km
262,225,9816.00

10 长沙市公路桥梁建

设有限责任公司

K63+240 至 k70+462，

7.222km
212,150,022.00

11 安徽建工集团有限

公司

k70+462 至 k76+300，

5.838km
177,144,023.00

12 江西洲际建设工程

集团有限公司

k76+300 至 K83+110，

6.81km
224,413,508.00

13 湖南军信公路桥梁

建设有限公司

K83+110 至 K89+400，

6.29km
231,854,871.00

14 中铁二十三局集团

第一工程有限公司

K89+400 至 K98+500，

9.1km
244,068,888.00

15
中国交通建设股份

有限公司

K98+500 至

K105+366.163 ，

6.886km

176,215,593.00

16 中铁十五局集团第

七工程有限公司

跨醴茶铁路立交桥，

0.37km
31,135,442.00

17 中铁二十五局集团

第三工程有限公司

跨醴茶铁路立交桥，

0.18km
15,285,346.00

18 中铁十五局集团第

五工程有限公司

跨醴茶铁路立交桥，

0.22km
19,366,387.00

监理合同监理合同监理合同监理合同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监理人监理人监理人监理人 总价总价总价总价((((元元元元))))

J1 广西桂通公路工程监理咨询有限责

任公司

13,515,500；

J2 育才—布朗交通咨询监理有限公司 12,373,700 元

J3 福建中交工程监理咨询有限公司 12,961,7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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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4 湖南和天工程项目管理有限公司 12,634,550 元

（（（（3333）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租赁合同

根据醴茶公司提供的材料及本所律师的必要核查，醴茶公司

目前租赁房产一处用于办公及住宿使用，基本情况如下：

出租人出租人出租人出租人 坐落及面积坐落及面积坐落及面积坐落及面积 租金租金租金租金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租赁期限

株洲新西苑

宾馆发展有

限公司

株洲市天元区海

城路 135 号，9000

㎡

132 万元/

年

办公及

住宿使

用

2010.12.1-20

13.12.1

经本所律师查验，上述合同的主体、内容和形式均符合法律、

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6666、醴茶高速收费权之质押情况、醴茶高速收费权之质押情况、醴茶高速收费权之质押情况、醴茶高速收费权之质押情况

为醴茶高速的建设，高速投资集团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中山路支行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合同编号为

2010 中支（项）字 0007 号），约定：1）高速投资集团向工行

中山路支行借款 180,000 万元，工行中山路支行同意借款；2）

贷款用途为醴茶高速公路项目建设；3）贷款利率为在中国人民

银行相应档次基准利率下浮 10%，利率随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同

期限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而调整；4）高速投资集团

首次提款时间为 2011 年 3 月 1 日；5）最后一笔还款期限为 2029

年 8 月 31 日；6）该合同项下的担保为开发总公司提供最高额担

保；7）合同约定高速投资集团如进行合并、分立、减资、股权

变动、重大资产和债权转让、重大对外投资及其他对贷款人造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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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利影响的，应事先征得贷款人的书面同意或就贷款人债权的实

现作出令贷款人满意的安排。

就该笔贷款，醴茶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

山路支行签订《质押合同》（编号为 2010（中支项质）字 0007

号），约定：1）醴茶公司为高速投资集团与工行中山支行签订

的《固定资产借款合同》提供质押担保；2）担保的范围包括主

债权本金、利息、复息、罚息、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质押保

管费以及实现质权的费用；3）质物以《质物清单》为准。根据

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的质押登记信息，醴茶公司以所拥有的醴

茶高速公路收费权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含）至收费期满期间

所产生的所有车辆通行费收入的36%为高速投资集团的上述贷款

提供质押担保。

根据《股权收购合同》以及高速投资集团的承诺，《股权收

购合同》生效后，在征得贷款人同意后，高速投资集团将自己在

贷款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现代投资，高速投资集团应

全力配合现代投资与贷款人办理合同权利和义务转让的相关手

续；如贷款人不同意债务转移的，则现代投资将贷款人的已放款

项以及所产生的利息支付给高速投资集团，由高速投资集团自行

偿还。同时，高速投资集团应负责办理贷款人与醴茶公司签订的

质押合同的解除手续，醴茶公司不再就高速投资集团的贷款承担

任何质押担保责任。

（二）长湘公司的股权资产（二）长湘公司的股权资产（二）长湘公司的股权资产（二）长湘公司的股权资产

1.1.1.1.长湘公司目前的基本情况长湘公司目前的基本情况长湘公司目前的基本情况长湘公司目前的基本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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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长湘公司经 2011 年度年检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和

现行有效的《公司章程》，长湘高速目前的基本情况如下：

公司名称公司名称公司名称公司名称 湖南省长湘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成立日期成立日期成立日期 2009 年 6 月 30 日

注册号注册号注册号注册号 430000000060956

住所住所住所住所 长沙市芙蓉区远大一路649 号 001 栋 625 室

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法定代表人 周雪铭

注册资本注册资本注册资本注册资本 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实收资本实收资本实收资本实收资本 人民币伍仟万元整

公司类型公司类型公司类型公司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经营范围经营范围 高速公路投资、开发、经营（涉及法律、法规和国

务院决定规定需报经有关部门审批的项目，取得批

准后方可经营）。

2.2.2.2.主要历史沿革主要历史沿革主要历史沿革主要历史沿革

（（（（1111）公司于）公司于）公司于）公司于 2009200920092009年年年年 6666月成立月成立月成立月成立

2009 年 3 月 9 日，省交通厅出具《关于成立湖南省衡桂等

3个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和湖南省衡桂等3个高速公路总

监办公室的批复》（湘交人事[2009]79 号），同意成立长湘高

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负责长沙至湘潭高速公路项目的建

设、投资和管理等工作。

2009 年 6 月 9 日，高速投资集团出具《湖南省长湘高速公

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成立会议纪要》，决议以货币出资 5,000 万

元设立湖南省长湘高速公路建设开发有限公司，并通过公司章

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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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 年 6 月 24 日， 湖南友谊联合会计师事务所出具《验

资报告》（湘谊验字（2009）第 0027 号），验证：截至 2009 年

6 月 23 日止，公司实际收到股东高速投资集团缴纳的注册资本

共计 5,000 万元，股东全部以货币出资。

2009 年 6月 30 日，省工商局向长湘公司核发《企业法人营

业执照》。

（（（（2222））））2010201020102010年年年年 6666月公司变更经营范围月公司变更经营范围月公司变更经营范围月公司变更经营范围

2010 年 6 月 10 日，公司股东会议同意变更公司经营范围为

高速公路的投资、开发、经营（以执照核准为准），并相应修改

公司章程。

长湘公司已就此次变更办理了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根据高速投资集团出具的承诺函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高

速投资集团所持有长湘公司股权不存在被质押、司法冻结或其他

任何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

综上，本所认为：长湘公司为依法设立并有效存续的有限责

任公司，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不存在根据相关法律法规以及

公司章程规定需要终止的情形；高速投资集团所持长湘公司股权

合法、有效；高速投资集团所持有长湘公司股权不存在被质押、

司法冻结或其他任何限制或禁止转让的情形。

3333、长湘公司的主要资产、长湘公司的主要资产、长湘公司的主要资产、长湘公司的主要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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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沃克森评估机构出具的沃克森评报字[2011]第 0299 号

《资产评估报告书》并经本所律师必要的核查，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长湘公司拥有的主要财产如下：

（（（（1111）使用的土地）使用的土地）使用的土地）使用的土地

长湘公司长湘高速项目建设用地尚未取得土地使用权证。国

土资源部以《关于岳阳至长沙高速公路简家坳至塔岭段工程建设

用地的批复》（国土资函[2009]931 号）、《关于岳阳至长沙高

速公路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国土资函[2009]255 号），省人

民政府以《农用地转用、土地征用审批单》（（2009）政国土字

第 639 号、982 号、983 号），对长沙至湘潭高速公路的用地进

行了审批。根据 2011 年 12 月 9日省国土资源厅《关于长湘高速

相关土地使用权的说明》，长湘公司在建的长湘高速在全面完工

并竣工验收后，经省人民政府批准，可以按照国家有关法律和政

策规定，由长湘公司对依法取得的土地采取出让、租赁、作价出

资等有偿方式进行处置，在完成相关有偿处置手续之后，长湘公

司可以依法取得土地使用权证。

本所认为：长湘高速公路项目建成通车后，长湘公司经省人

民政府批准并在完成相关有偿处置手续之后，可依法取得有偿使

用土地使用权证，不存在法律障碍。

（（（（2222）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固定资产）固定资产

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

报告》及长湘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截至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

长湘公司未拥有享有产权的房产。长湘公司拥有的固定资产为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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输工具和电子设备，其中运输工具的账面价值为 1,107,050.72

元，电子设备的价值为 417,664.19 元。

经本所律师核查认为：长湘公司对运输工具和电子设备拥有

所有权，不存在权属不明的情形。

（（（（3333）在建工程）在建工程）在建工程）在建工程

根据审计机构出具的《审计报告》、评估机构出具的《评估

报告》及长湘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截至 2011 年 10 月 31 日，

长湘公司拥有价值 4,740,961,872.41 元的在建工程长湘高速。

4444、长湘高速项目取得的相关批文、长湘高速项目取得的相关批文、长湘高速项目取得的相关批文、长湘高速项目取得的相关批文

长湘高速公路项目已经取得了政府的规划、工可、环保、用

地、施工等批准、许可文件，主要包括以下：

（1）2008 年 7 月 19 日，国家林业局以《使用林地审核同

意书》（林资许准 [2008]258 号），同意岳阳至长沙高速公路

工程建设项目征用林地 453.639 公顷。

（2）2009 年 2 月 6 日，国土资源部以《关于岳阳至长沙高

速公路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国土资函[2009]225 号），批准

建设用地 1089.92 公顷作为岳阳至长沙高速公路工程及沿线设

施用地。其中服务区用地 15.8072 公顷、收费设施用地 4.8386

公顷以有偿方式供地，其余建设用地以划拨方式供地。

（3）2009 年 3 月 19 日，国家林业局以《使用林地审核同

意书》（林资许准 [2009]091 号），同意岳阳至长沙高速公路

简家坳至塔岭段工程建设项目征用林地 159.5629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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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009 年 6 月 29 日，省发改委以《关于长沙至湘潭高

速公路可行性研究报告的批复》（湘发改交能[2009]646 号），

同意建设长沙至湘潭高速公路，公路全长 74.38 公里，项目法人

为开发总公司，负责项目的筹资、建设和管理；项目总投资额为

70.1 亿元，其中资本金 24.54 亿元，占总投资 35%。

（5）2009 年 7 月 3 日，国土资源部以《关于岳阳至长沙高

速公路简家坳至塔岭段工程建设用地的批复》（国土资函

[2009]931 号），批准建设用地 321.524 公顷作为岳阳至长沙高

速公路简家坳至塔岭段工程建设用地。其中服务区用地 5.3168

公顷、收费设施用地 1.3278 公顷以有偿方式供地，其余建设用

地以划拨方式供地。

（6）2009 年 8 月 21 日，省交通厅以《关于长沙至湘潭高

速公路（复线）初步设计的批复》（湘交计统[2009]345 号），

同意长沙至湘潭高速公路（复线）的初步设计。

（7）2009 年 9 月 2 日，省人民政府以《农用地转用、土地

征用审批单》（（2009）政国土字第 639 号、982 号、983 号），

对长沙至湘潭高速公路的申请用地进行了审批，分别共计征收土

地面积为 334.4934 公顷、217.9145 公顷、103.2444 公顷。

（8）2009 年 9 月 24 日，省交通厅以《关于长沙至湘潭高

速公路（复线）施工图设计的批复》（湘交基建[2009]410 号），

对长湘高速施工图设计进行了批复。

（9）2009 年 12 月 10 日，省交通厅同意《湖南省长沙至湘

潭高速公路（复线）项目施工许可申请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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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2009 年 12 月 29 日，省水利厅以《关于长沙至湘潭

高速公路（复线）工程水土保持方案的同意书》（湘水许[2009]209

号），同意该工程水土保持方案。

（11）2010 年 5 月 14 日，省人民政府以《湖南省人民政府

关于望城至湘潭高速公路项目特许经营有关事项的批复》（湘政

函[2010]135 号），同意高速投资集团组建长湘高速公路有限公

司，同意授予长湘公司对该项目的特许经营权。

（12）2010 年 8 月 9 日，省环保厅以《关于长沙至湘潭高

速公路（复线）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批复》（湘环评[2010]228 号），

同意工程建设。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

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路管理条例实施细则》等法律法

规的规定，公路建设应当按照国家规定的基本建设程序和有关规

定进行。公路建设使用土地依照有关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办理。

公路建设项目的设计和施工，应当符合依法保护环境、保护文物

古迹和防止水土流失的要求。新建公路、改建原有公路，在各级

公路主管部门在各级人民政府的统一领导下组织实施，应当符合

国家规定的公路工程技术标准、规范、规程的要求。长湘高速的

建设已按照现行有效的公路建设法律、法规及交通部规范性文件

要求的程序、标准进行了规划设计、施工，并取得了有关部门的

批复，有关水土保持、建设用地、林业用地等也取得了相关部门

的同意或许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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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所认为：长湘高速在竣工验收通车后，长湘公司按照《湖

南省望城至湘潭高速公路项目特许投资、建设、经营、养护管理

合同》以及政府有关部门的批复取得长湘高速收费经营权不存在

法律障碍。

5555、、、、长湘公司的重大合同长湘公司的重大合同长湘公司的重大合同长湘公司的重大合同

根据长湘公司提交的相关材料，并经本所律师必要的查验，

长湘公司正在履行的重大合同情况如下：

（（（（1111）特许经营权合同）特许经营权合同）特许经营权合同）特许经营权合同

2011 年 11 月 18 日，省交通厅代表省人民政府与长湘公司

签订《湖南省望城至湘潭高速公路项目特许投资、建设、经营、

养护管理合同》，约定：1）省人民政府授权省交通厅将长湘高

速项目授权长湘公司通过特许方式投资、融资、建设、经营、养

护管理；2）长湘公司享有独占性的特许权，包括收费权、广告

经营权、服务设施经营权等权益；3）项目投资概算总金额为76.99

亿元，建设期为 36 个月，收费经营期为 25 年；4）省交通厅协

助长湘公司开展项目的征地拆迁、安置补偿、地方协调等，在特

许期内，本项目公路用地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由长湘公司依法使

用；5）长湘公司应提交 7,700 万元的建设履约担保；6）长湘公

司应按照省交通厅的部署和计划安排开工建设，组织对施工承包

商、供应商、工程监理单位等依法招标；7）长湘公司自身原因

导致的交工延误超过 90 日时，超过部分应抵扣收费经营期，并

从第 91 日起，按 20 万元/日向省交通厅支付违约金，延误期超

过 180 日时，交通厅有权终止合同；8）因长湘公司原因，在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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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期内连续停工超过 6 个月或全线工程形象进度明显滞后施工

计划 6 个月时，省交通厅有权终止合同；9）项目建设期内，长

湘公司不得擅自转让项目股权，或擅自改变股权比例结构，如确

有必要转让部分股权的，必须经省交通厅审查同意；10）省交通

厅协助长湘公司在交工前 30 日取得省人民政府的收费批文和省

物价主管部门核发的收费许可证；11）长湘公司在项目建设期间，

可以质押收费权的方式获得银行贷款；12）长湘公司在特许经营

期内报省交通厅同意后可以转租、转让项目附属服务设施的经营

权、广告经营权；13）在特许经营期届满前一年，由省交通厅与

长湘公司制定移交方案以及移交前的养护、维修计划，并按养护、

维修计划中所列维修金的 110%的金额存专款至共管帐户用于项

目的养护、维修；14）特许经营期届满后，省交通厅无偿收回土

地使用权。

（（（（2222））））长湘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合同长湘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合同长湘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合同长湘高速公路建设工程合同

土建施工合同土建施工合同土建施工合同土建施工合同

标标标标

段段段段
承包人承包人承包人承包人 起讫桩号起讫桩号起讫桩号起讫桩号 合同价款合同价款合同价款合同价款((((元元元元))))

1
中冶交通工程技

术有限公司

K101+470-K109+900（另铜官

连接线 5.273km）

8.430 km

254,571,800.00

2
湖南省公路机械

工程有限公司

K109+900-K112+183.1,

2.283 km
283,450,218.00

3
路桥集团国际建

设股份有限公司

K112+183.1-K113+458.1,

1.275 km
260,008,905.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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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四川攀峰路桥建

设集团有限公司

K113+458.1-K115+828.1,

2.370 km
209,523,806.00

5

中铁十一局集团

第三工程有限公

司

K115+828.1-K118+700,

2.872 km
362,025,418.00

6
中铁二十五局集

团有限公司

K118+700-K128+000,9.311

km
303,393,868.00

7
湖南省建筑工程

集团总公司

K128+000-K133+000, 5.000

km
206,785,760.00

8
攀枝花公路桥梁

工程有限公司

K133+000-K136+438, 3.438

km
219,644,768.00

9
湖南省建筑工程

集团总公司

K136+604-K142+800, 6.196

km
176,701,777.00

10

中铁十二局集团

第一工程有限公

司

K142+800-K147+260, 4.460

km
343,699,999.00

11
天津路桥建设工

程有限公司

K147+260-K152+860, 5.600

km
343,259,779.00

12

许昌广莅公路工

程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

K152+860-K160+100, 7.240

km
177,989,855.00

13
湖南省公路机械

工程有限公司

K160+100-K170+000, 9.900

km
178,973,759.00

14

湖南湘潭公路桥

梁建设有限责任

公司

K170+000-K176+527.15,

6.527 km
212,000,227.00

15
中铁十二局集团

第一工程有限公

K106+931.8-K107+367.8

K128+262.74-K128+452.74,
58,193,988.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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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 0.622 km

生态防护和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生态防护和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生态防护和绿化工程施工合同生态防护和绿化工程施工合同

标标标标

段段段段
承包人承包人承包人承包人 起讫桩号起讫桩号起讫桩号起讫桩号 合同价款合同价款合同价款合同价款((((元元元元))))

16
湖南是业园林艺术有限

公司

K101+470-K109+900,

8.430 km
4,104,773.00

17
株洲湘银园林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K109+900-K118+700,

8.800km
2,914,522.00

18
湖南美源园林景观工程

有限责任公司

K118+700-K125+700,

7.000 km
3,675,919.00

19
岳阳绿丰园林产业有限

公司

K125+700-K136+438,

10.738 km
5,890,892.00

20
湖南庄和园林绿化建设

有限责任公司
K137+000-K137+000 2,755,113.00

21
长沙市锦绣江南风景园

林有限公司

K136+604-K142+800,

6.200 km
3,685,849.00

22
岳阳市百绿园林有限公

司

K142+800-K152+860,

10.060 km
5,437,227.00

23
湖南鑫旺园林绿化建设

有限公司

K152+860-K160+100,

7.240 km
3,554,280.00

24
株洲湘银园林绿化工程

有限公司

K160+100-K165+000,

4.900 km
3,888,306.00

25
湘潭市城市园林建设有

限公司

K165+100-K170+000,

4.900 km
3,978,931.00

26
湖南绿洲园林建设有限

公司

K170+000-K176+527.

15, 6.53 km
3,818,833.00

监理合同监理合同监理合同监理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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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段标段标段标段 监理人监理人监理人监理人 合同总价合同总价合同总价合同总价((((元元元元))))

J1 湖南湖大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2,568,820.00

J2 北京港通路桥工程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12,165,200.00

J3 湖南长顺工程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12,096,620.00

J4 湖南省交通建设工程监理有限公司 11,688,200.00

J5 长沙中大建设监理有限公司 496,800.00

J6 长沙市建华工程建设监理有限责任公司 3,852,930.00

（（（（4444）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租赁合同）租赁合同

根据长湘公司提供的材料及本所律师的必要核查，长湘公司

目前共租赁房产三处用于办公、居住及场地使用，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序号序号序号 出租人出租人出租人出租人 坐落及面积坐落及面积坐落及面积坐落及面积 租金租金租金租金 用途用途用途用途 租赁期限租赁期限租赁期限租赁期限

1

望城县乌山

镇黄花岭村

民委员会

望城县乌山镇

黄花岭村。平房

房间 14 间，使

用面积 372㎡；

办公楼房间 7

间，使用面积 25

㎡；操场面积

870㎡

9.5 万元 /

年

办公及

居住使

用

2009.4.1-

2011.12.3

1

2 伍少强

潭邵路 248 号，

一楼 260 ㎡，二

三 四 楼 共 650

㎡，屋前平地

420㎡

10 万元/年

办公居

住及场

地使用

2009.4.20

-

2012.1.20

3

湖南省望城

县公路桥梁

建设有限公

司

雷锋大道8.9公

里处所属湖南

省交通职工技

协培训中心内

所有房屋

租 金 税 后

100 万元 /

年,设施设

备折旧费总

计 328 万元

公司办

公驻地

2009.2.1-

2012.1.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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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律师查验，上述合同的主体、内容和形式均符合法律、

法规的规定，合法有效。

6666、长湘高速收费权之质押情况、长湘高速收费权之质押情况、长湘高速收费权之质押情况、长湘高速收费权之质押情况

（1）为长湘高速的建设，高速投资集团与以中国建设银行

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为牵头行，以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湖南省分行、国家开发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招商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长沙分行为参与行的银团签订了《长沙至湘潭高速公路项目

人民币资金银团贷款合同》（编号为 YT2010003），约定：1）

由上述银行组成贷款银团，向高速投资集团提供总额为 507,000

万元的贷款，其中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贷款金

额为 19.2 亿元，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湖南省分行贷款金

额为 13 亿元，国家开发银行有限公司贷款金额为 12 亿元，招商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分行贷款金额为 6.5 亿元；2）贷款用途

为用于长沙至湘潭高速公路项目建设；3）贷款利率为在中国人

民银行相应档次基准利率下浮 10%，利率随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

同期限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而调整；4）高速投资集

团首次提款时间为 2010 年 11 月 29 日，每次提款的最少数额为

1,000 万元；5）贷款期限为 25 年，即从首次提款日期至 2035

年 11 月 28 日止；6）该合同项下的担保为长湘公司以其合法享

有的应收账款及长湘高速建成后的车辆通行收费权及其项下的

全部收益为贷款提供质押担保，开发总公司承担全额连带责任保

证；7）合同约定高速投资集团如进行合并、分立、股权转让、

股份制改造、体制改革和其他重大产权结构变动的，应提前 30

天通知贷款人，并征得银团的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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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该笔银团贷款，长湘公司与银团签订了《银团贷款应收账

款质押合同》（编号为 YTZ2010003），约定：1）长湘公司以其

有权处分的应收账款为高速投资集团向各质权人提供担保；2）

长湘公司应在收费项目开始收费之前，到担保代理行开立项目收

费专用账户，每月将全部收费收入存入担保代理行认可的指定

行，并由该行将资金全额转入出质人的收费账户；3）出质人应

办理收费权项目的保险手续；4）未经担保代理行书面同意，出

质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处分收费权；5）出质人应将收费权权属文

件或凭证交担保代理行保管。此次质押已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

心办理了应收账款质押登记。

（2）高速投资集团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山

路支行签订《固定资产借款合同》（编号为 2010（中支）字 0099

号），约定：1）高速投资集团向工行中山路支行借款 70,000 万

元；2）贷款用途为用于长沙至湘潭高速公路项目建设；3）贷款

利率为在中国人民银行相应档次基准利率下浮 10%，利率随中国

人民银行公布的同期限档次人民币贷款基准利率的调整而调整；

4）高速投资集团首次提款时间为 2011 年 3 月 1 日；5）贷款期

限为 20 年，即从首次提款日期起算；6）该合同项下的担保为开

发总公司提供最高额担保；7）合同约定高速投资集团如进行合

并、分立、减资、股权变动、重大资产和债权转让、重大对外投

资及其他对贷款人造成不利影响的，应事先征得贷款人的书面同

意或就贷款人债权的实现作出令贷款人满意的安排。

就该笔贷款，长湘公司与中国工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长沙中

山路支行签订《质押合同》（编号为 2010 中支（质）字 0099 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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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定：1）长湘公司为高速投资集团与工行中山路支行签订的《固

定资产借款合同》提供质押担保；2）担保的范围包括主债权本

金、利息、复息、罚息、损害赔偿金、汇率损失、质押保管费以

及实现质权的费用；3）质物以《质物清单》为准。此次质押已

在中国人民银行征信中心办理了质押登记，长湘公司以长湘高速

公路收费权于 2010 年 12 月 30 日（含）至收费期满期间所产生

的所有车辆通行费收入的12%为高速投资集团的上述贷款提供质

押担保。

根据《股权收购合同》以及高速投资集团的承诺，《股权收

购合同》生效，并征得贷款人同意后，高速投资集团将自己在贷

款合同中的权利和义务一并转让给现代投资，高速投资集团应全

力配合现代投资与贷款人办理合同权利和义务转让的相关手续；

如贷款人不同意债务转移的，则现代投资将贷款人的已放款项以

及所产生的利息支付给高速投资集团，由高速投资集团自行偿

还。同时，高速投资集团应负责办理贷款人与长湘公司签订的质

押合同的解除手续，长湘公司不再就高速投资集团的贷款承担任

何质押担保责任。

（三）（三）（三）（三）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重大诉讼、仲裁和行政处罚

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根据高速投资集团以及醴茶公司、

长湘公司的承诺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除下列诉讼外，醴茶公

司和长湘公司目前不存在尚未了结的重大诉讼、仲裁或行政处

罚。

（1）醴陵市福仙山庄有限公司诉醴茶公司房屋租赁合同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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纷案；该案于 2011 年 8 月 5 日起诉，诉讼金额为人民币

1,755,000.00 元，醴茶公司也提起反诉,此案正在审理过程中。

（2）醴茶公司与唐义兵、鲁杜、谢奇君三人劳动纠纷案；

唐义兵、鲁杜、谢奇君三人于 2011 年 5 月 27 日和 6 月 27 日向

长沙市劳动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长沙市劳动仲裁委员会裁决醴

茶公司支付唐义兵、鲁杜、谢奇君三人工资合计 39,730.80 元，

醴茶公司在裁决后即向长沙市开福区人民法院起诉，要求撤销该

裁决，此案正在审理过程中。

本所认为：上述诉讼不构成对本次交易产生实质性影响的重

大诉讼，对本次交易无实质性的法律障碍。

六、债权债务的处理六、债权债务的处理六、债权债务的处理六、债权债务的处理

根据《股权收购合同》并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次交易在

完成目标资产的交割后，现代投资、高速投资集团、目标公司的

债权债务按以下方式处理：

１、经现代投资与高速投资集团确认并经审计机构审计，现

代投资拟承接高速投资集团为长湘、醴茶高速公路项目建设已取

得的银行贷款总额 325,000 万元。上述贷款在《股权收购合同》

正式生效并取得相关贷款人或债权人同意后，由现代投资全部承

接，双方应全力相互配合办理贷款或债务转移的相关手续。如因

相关贷款人或债权人不同意由现代投资承接的，则现代投资将该

银行截至基准日已放贷款本金支付给高速投资集团，由其自行偿

还；现代投资以及目标公司不对该贷款承担其他任何责任，高速

投资集团应负责办理该贷款人与目标公司签订的质押合同的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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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手续，目标公司不再就高速投资集团的贷款承担任何质押担保

责任。

2、目标公司经审计机构审计的截至审计基准日对高速投资

集团及其母公司开发总公司的债务余额合计 462,482.26 万元。

在《股权收购合同》生效后的 5 个工作日内由现代投资在扣除所

承接的贷款本金之后支付给高速投资集团及其母公司开发总公

司。

本所认为：高速投资集团为长湘高速与醴茶高速建设的需要

办理的贷款，在取得债权人的同意后，高速投资集团可以依法将

自己在贷款合同中的权利与义务一并转让给现代投资。除上述债

权债务外，本次交易也不改变相关各方自身原有的其他债权债务

的享有和承担方式，对本次交易不存在法律障碍。

七、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七、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七、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七、关联交易及同业竞争

（一）（一）（一）（一）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关联交易关联交易

1.1.1.1.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的交易对方为高速投资集团，为现代投资的股东开发总

公司（持有现代投资 27.2%股份）的全资子公司。根据《重组管

理办法》和《上市规则》，本次交易构成现代投资的关联交易。

现代投资第五届董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已经批准本次重大资

产重组方案，因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属于关联交易，关联董事回避

表决，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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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认为：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除尚待现代投资股东大会批准及其他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外，就

该项关联交易现代投资已经履行了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规定的

审批程序以及目前法定的信息披露义务，不存在损害现代投资及

其他股东利益的情况。

2.2.2.2.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主要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主要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主要关联交易本次交易完成后的主要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与开发总公司及其直接或间接控

制的企业之间发生的关联交易将成为现代投资子公司的关联交

易。根据天职会计出具的天职湘 ZH[2011]790 号《审计报告》，

本次交易完成后，目标公司新增的主要关联交易情况如下：

（1）应收关联方款项

关联方关联方关联方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关联交易内容关联交易内容关联交易内容
截截截截至至至至2012012012011111年年年年11110000月月月月33331111日余日余日余日余

额（元）额（元）额（元）额（元）

湖南省高速广信

石化有限公司

预付账款（预付沥

青采购款）
45,000,000.00

（2）应付关联方款项

关联方关联方关联方关联方 关联交易内容关联交易内容关联交易内容关联交易内容 截截截截至至至至2012012012011111年年年年11110000月月月月33331111日余额日余额日余额日余额（（（（元元元元））））

高速投资集

团
借款本金及利息

2,352,342,369.93

开发总公司 借款本金及利息 2,272,480,195.58

3.3.3.3.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减少和规范关联交易的措施

为了减少和规范未来可能产生的关联交易，开发总公司承诺

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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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完成后,将尽量避免本公司及其他关联

方与现代投资之间发生关联交易。对于确有必要且无法避免的关

联交易，本公司将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法律

文件和公司章程的规定，遵循公平、公允和等价有偿的交易原则，

履行合法批准程序并签订规范的协议或合同，及时进行信息披

露。

2、本公司保证严格遵守中国证监会、深圳证券交易所有关

规章等规范性法律文件及公司章程等管理制度的规定,依照合法

程序,与其他股东一样平等地行使股东权利、履行股东义务,不利

用控股股东的地位谋取不当的利益,不损害现代投资及其他股东

的合法权益。

3、本承诺自签署之日起生效，直至发生以下情形为止：本

公司或其任何下属公司对现代投资不再具有直接、间接的控制地

位或有重大影响。

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所认为：开发总公司出具的上述承

诺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及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合法、

有效。

（二）（二）（二）（二）同业竞争同业竞争同业竞争同业竞争

1.1.1.1.现代投资与开发总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现代投资与开发总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现代投资与开发总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现代投资与开发总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不存在同业竞争

现代投资与开发总公司及其关联方的经营范围在高速公路

的投资与经营业务方面有所重叠。根据现代投资的说明并经本所

律师核查，长湘公司所建设的长湘高速起点为长沙望城，终点为

湘潭塔岭，长湘高速周边与之平行的是现代投资所经营的京港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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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速长潭段。醴茶公司所建设的醴茶高速公路起点为醴陵市，终

点为茶陵市，醴茶高速位于现代投资所经营的潭耒高速的平行东

侧。因此，现代投资受让长湘公司、醴茶公司 100%的股权后，

不仅不会增加现代投资与开发总公司及其关联方之间的同业竞

争，相反有利于减少同业竞争。

除本次重组所涉及的长湘高速和醴茶高速外，开发总公司及

其控股子公司目前投资建设或经营管理的其他高速公路与现代

投资经营管理的高速公路所处区域不同、走向不同及服务对象不

同，均不与现代投资构成现实或潜在的同业竞争。

2.2.2.2.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关于避免同业竞争的承诺

为了从根本上避免和消除开发总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与现

代投资形成实质性同业竞争的可能性，维护现代投资及其中小股

东的合法权益，开发总公司承诺：

（1）现代投资存续期间，本公司承诺将不会在湖南省内任

何地方、任何时候，以任何形式（包括但不限于独资经营、合资

或合作经营和拥有其他公司或企业的股权、股份或其他权益）直

接或间接参与与现代投资所属收费高速公路或所从事的主营业

务相竞争的业务。

（2）如果现代投资认为本公司拥有的业务与其形成实质竞

争，本公司将采取法律、法规及中国证监会许可的方式（包括但

不限于转让、委托经营、委托管理、租赁、承包等方式）加以解

决，且给予现代投资选择权由其选择公平、合理的解决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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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如果将来政府或政府授权部门向本公司授予湖南省内

任何特定公路、任何条件的特许权或本公司取得与现代投资主营

业务可能构成同业竞争的投资机会，本公司将尽最大努力使该等

特许权或业务机会在具备条件时转移给现代投资，并保证现代投

资享有优先权。如果现代投资放弃该等优先权，本公司可自行投

资或将该业务机会提供给第三方。

（4）本承诺自签署之日起生效，直至发生以下情形为止：

本公司或其任何下属公司对现代投资不再具有直接、间接的控制

地位或有重大影响。

八、信息披露八、信息披露八、信息披露八、信息披露

1、2011 年 10 月 31 日，现代投资发布《关于重大资产重组

停牌公告》，披露因公司正在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有关事项

尚存不确定性，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

影响，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的相关规定，经公司申请，公司证券

（品种：A 股，简称：现代投资，代码：000900）自 2011 年 11

月 1 日起开始停牌。公司承诺最晚将在 2011 年 12 月 20 日按照

26 号格式准则的要求披露重大资产重组信息，若公司未能在上

述期限内召开董事会审议并披露相关事项，公司证券将于 2011

年 12 月 20 日恢复交易，公司承诺在证券恢复交易后 3 个月内不

再筹划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2、2011 年 11 月 8 日，现代投资发布《关于股票继续停牌

的公告》，披露因正与有关部门进行沟通、咨询工作。由于本次

重大资产重组事项仍存在较大不确定性，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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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011 年 11 月 15 日、22 日、29 日，12 月 6 日，现代投

资发布《关于股票继续停牌的公告》，披露公司已聘请中介机构，

正在进行尽职调查，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

重大影响，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4、2011 年 12 月 13 日，现代投资发布《关于股票继续停牌

的公告》，披露公司本次重组所涉相关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已

基本完成，重组方案的准备工作仍在进行之中。为了维护投资者

利益，避免对公司股价造成重大影响，公司股票将继续停牌。

5、2011 年 12 月 20 日，现代投资现代投资发布《关于重大

资产重组进展情况暨继续停牌公告》，披露公司收购高速投资集

团所持有的长湘公司、醴茶公司 100%股权。本次重组方案已经

基本确定，具体事项需进一步细化。为了维护投资者利益，公司

股票将继续停牌，并承诺最晚于 2011 年 12 月 27 日披露重大资

产重组信息。

本所认为：截至本法律意见出具日，现代投资已履行了法定

的信息披露及报告义务，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合同、协

议或安排。

九、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条件九、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条件九、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条件九、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实质条件

（一）（一）（一）（一） 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的相

关规定关规定关规定关规定

1.本次购买的目标资产所涉经营业务为高速公路运营业务，

符合国家有关产业政策和有关环境保护、土地管理、反垄断等法

律和行政法规的规定，不存在因违反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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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而导致现代投资购买目标资产后无法持续经营的情形，本次

交易完成后，现代投资具备持续经营能力，符合《重组办法》第

十条第（一）项的规定。

2.本次交易完成后，现代投资的股本总额、股权结构不变，

现代投资仍然具备股票上市条件，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条

第（二）项的规定。

3.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目标资产的价值已经具有证券业务

资格的评估机构评估，现代投资的独立董事就评估机构的独立

性、评估假设前提的合理性和评估定价的公允性发表了独立意

见，因此，本次交易所涉目标资产定价公允，不存在损害现代投

资及其股东合法权益的情形，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三）

项的规定。

4.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次交易涉及的目标资产权属清

晰，因此在相关法律程序和先决条件得到适当履行的情形下，目

标资权属转移将不存在法律障碍和风险，符合《重组管理办法》

第十条第（四）项的规定。

5.本次交易完成后，醴茶公司、长湘公司将成为现代投资的

全资子公司。不存在本次交易可能导致现代投资主要资产为现金

或者无具体经营业务的情形。本次交易有利于现代投资增强持续

经营能力，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五）项的规定。

6.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并根据开发总公司承诺，本次交易完

成后，现代投资在业务、资产、财务、人员和机构等方面与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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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公司及其关联人保持独立，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条第（六）

项的规定。

7.经本所经办律师核查，本次交易不会对现代投资的法人治

理结构产生不利影响，符合《重组管理办法》第十条第（七）

项的规定。

综上，本所认为：现代投资实施本次交易符合《重组管理办

法》等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关于重大资产重组的

实质条件；现代投资实施本次重大资产重组尚须获得现代投资股

东大会、省人民政府的批准，并获得中国证监会核准。

十、十、十、十、 证券服务机构证券服务机构证券服务机构证券服务机构

经核查，现代投资就本次重大资产重组聘请的独立财务顾

问为湘财证券，法律顾问为本所，现代投资方审计机构为天职会

计，目标公司方审计为天健会计，评估机构为沃克森评估。

（一） 根据湘财证券获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号：430000000011972）和《经营证券业务许可证》（编号

Z25443000 ，有效期至 2012 年 12 月 21 日），具有担任现代投

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财务顾问资格。

（二）根据本所获发的《律师事务所执业许可证》（编号：

24301199210199253）和年度检验记录，本所具有作为现代投资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顾问资格。

（三） 根据天职会计获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号：110000003185333）、《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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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可证》（证书序号：000032），天职会计具有为现代投资出具

审计报告的资格。

（四） 根据天健会计获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号：110000009772194）、《会计师事务所证券、期货相关业务

许可证》（证书序号：000080），天健会计具有对目标公司进行

审计并出具审计报告的资格。

（五）根据沃克森评估获发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注册

号：110000009882882）、《资产评估资格证书》（证书编号：

11020051）和《证券期货相关业务评估资格证书》（编号：

0100004002），具有为目标资产出具评估报告的资格。

综上，本所认为：上述证券服务机构具有为本次交易提供相

关证券服务的适当资格。

十一、关于本次交易相关方买卖股票的自查情况十一、关于本次交易相关方买卖股票的自查情况十一、关于本次交易相关方买卖股票的自查情况十一、关于本次交易相关方买卖股票的自查情况

现代投资在与高速投资集团就重大资产重组事宜进行初步

磋商时，已经制定了严格有效的保密措施。根据中国证券登记结

算公司深圳分公司出具的投资者记名证券持有变动记录以及本

次交易各方提供的知情人名单、相关公司和人员出具的自查报

告，除下述情形外，现代投资及本次交易的相关当事方及其各自

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以及前述自然人的直系亲属在本

次交易自查期间 （现代投资于 2011 年 11 月 1 日发布《关于重

大资产重组停牌公告》前 6 个月, 即 2011 年 4 月 29 日至 2011

年 11 月 1 日）不存在买卖现代投资股票的情形：

1111、刘美君、刘美君、刘美君、刘美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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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身份身份身份身份 交易时间交易时间交易时间交易时间 资金流动方向资金流动方向资金流动方向资金流动方向 数量（股数量（股数量（股数量（股））））

刘美君
现代投资副总经

理颜如意之配偶
2011.8.23 卖出 5,700

刘美君卖出公司股票时，现代投资尚未筹划本次重组。刘美

君已出具书面声明，其股票买卖行为是根据公司已依法向投资者

披露和公告的信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

的操作，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2222、罗如莲、罗如莲、罗如莲、罗如莲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身份身份身份身份 交易时间交易时间交易时间交易时间 资金流动方向资金流动方向资金流动方向资金流动方向 数量（股）数量（股）数量（股）数量（股）

罗如莲
现代投资财务部

经理李虹母亲
2011.5.16 买入 100

罗如莲买入公司股票时，现代投资尚未开始筹划本次重组。

罗如莲已出具书面声明，其股票买卖行为是根据公司已依法向投

资者披露和公告的信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

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为避免给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造成损失，罗如莲承诺将所买上述现代投资的股

票自动锁定至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

3333、李长春、李长春、李长春、李长春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身份身份身份身份 交易时间交易时间交易时间交易时间 资金流动方向资金流动方向资金流动方向资金流动方向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股股股股））））

李长春
现代投资财务

部会计人员

2011.10.10 买入 2,000

2011.10.11 买入 8,200

2011.10.13 卖出 10,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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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春买卖公司股票时，虽发生在现代投资筹划本次重组的

前后，但其知情日期是 2011 年 10 月 28 日，之前并不知晓相关

重组事宜。李长春已出具书面声明，其买卖股票行为是根据公司

已依法向投资者披露和公告的信息，并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作，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

形。为避免给公司重大资产重组造成损失，李长春已将上述股票

买卖产生的收益 2,292.80 元上缴公司。

4444、陈敏及配偶陈玉洁、陈敏及配偶陈玉洁、陈敏及配偶陈玉洁、陈敏及配偶陈玉洁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身份身份身份身份 交易时间交易时间交易时间交易时间 资金流动方向资金流动方向资金流动方向资金流动方向 数量数量数量数量（（（（股股股股））））

陈敏
现代投资总

经理助理

2011.5.11 买入 5,000

2011.5.13 买入 3,000

2011.5.16 买入 10,000

陈玉洁 陈敏之配偶

2011.5.4 买入 2,000

2011.5.5 买入 2,000

2011.6.9 买入 1,000

陈敏于 2011 年 10 月 14 日起担任公司总经理助理，此前担

任计划发展部经理。陈玉洁系湖南省交通运输厅财务处工作人

员。陈敏夫妇买入公司股票时，现代投资尚未开始筹划本次重组。

根据陈敏夫妇出具的书面说明，陈敏夫妇于 2011 年 10 月 29 日

才获悉现代投资拟进行重大资产重组事宜，其买卖现代投资股票

完全是基于现代投资公告的公开信息，以及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

的独立判断进行，并未利用现代投资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内

幕信息，亦未接受任何内幕信息知情人的意见和建议，不存在内

幕交易的情况，完全属于正常的投资行为。为避免给公司重大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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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重组造成损失，陈敏承诺将所有现代投资股票（共计 23000 股）

自动锁定至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陈玉洁承诺将所有现代投资

股票（共计 11000 股）自动锁定至本次重组完成后 6 个月。

5555、吕鑫、吕鑫、吕鑫、吕鑫

姓名姓名姓名姓名 身份身份身份身份 交易时间交易时间交易时间交易时间 资金流动方向资金流动方向资金流动方向资金流动方向 数量（股）数量（股）数量（股）数量（股）

吕鑫

现代投资

董事会办

公室员工

2011.5.24 买入 700

2011.5.26 买入 800

2011.6.1 卖出 300

2011.6.2 卖出 500

2011.6.17 买入 800

2011.6.21 买入 800

2011.6.27 卖出 900

2011.7.7 买入 800

2011.7.15 卖出 1,200

2011.7.19 卖出 1,600

2011.7.19 买入 800

2011.7.20 卖出 800

吕鑫买卖现代投资股票时，现代投资尚未开始筹划本次重

组。截至 2011 年 11 月 1日吕鑫股票账户已无公司股票。吕鑫已

出具书面声明，其股票买卖行为是根据公司依法向投资者披露和

公告的信息，基于对二级市场交易情况的自行判断而进行的操

作，不存在利用内幕消息进行交易的情形。

综上，本所认为：上述买卖现代投资股票的行为不具备内幕

交易的基本构成要件，不属于《证券法》所禁止证券交易内幕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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息的知情人利用内幕信息从事证券交易的行为；上述买卖现代投

资股票的行为不构成本次交易的法律障碍。

十二、十二、十二、十二、 结论结论结论结论

综上，本所认为：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相关安排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的规定；在取得本法律意见第四部分第（二）项“就本次

交易尚需履行的批准和授权”所述的全部批准或核准后，实施本

次重大资产重组不存在法律障碍。

本法律意见正本一式十份。

（以下无正文，为签字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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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关于现代投

资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的法律意见》之签字盖章页）

湖南秦希燕联合律师事务所 经办律师： 曾技芝

唐志

二〇一一年十二月二十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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